《职工履历表》填表说明
一、填表范围
本单位现在职在岗的工人身份的职工填写本表，不在岗和退休人员或外聘的人员不填本表。

二、填表注意事项
1、“姓名”栏中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，不能用同音字代替。

2、“出生年月”、“入党时间”、“参加工作时间”要如实填写，不能随意更改。年份一律用4位数字表示，月份一律用2位数字表示，如“1972、05”。

3、“照片”栏中一定要贴一张二寸彩照。最后一页本人必须签名，写上时间。
4、填写时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，并用碳素或黑墨水，不可用圆珠笔或蓝墨水填写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 
5、“技工等级”栏中，填写主管部门评定的初级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等。
6、“籍贯”和“出生地”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，要填写省、市和县的名称。“籍贯”栏中原籍填写祖籍所在地。“出生地”栏中填写职工本人出生的地方。

7、“民族”栏中填写民族的全称（如汉族、回族、朝鲜族等）。不能简称汉、回、朝等。
